
上海林沃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关于本市实施国家税务总局修订后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办法》的通知 
 
文号 沪国税稽[2004]89号 
发文单位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颁布日期 2005-1-7 
 
各区县税务局、各财税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重新修订〈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3]53
号，以下简称《申报办法》）已于 2003年 7月 17日转发给你们（沪国税稽[2003]54号）。根
据税收征管科学化、精细化的要求，经局领导同意，从 2005 年起，一般纳税人将分批实行修
订后的申报办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分局应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学习，按照总局和市局统一部署和时间安排，及时做好

《申报办法》的宣传、培训、辅导及贯彻实施工作。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办理纳税申报时，必须报送如下纳税申报资料： 
  （一）《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及《增值税纳税申报附列资料

（表一）、（表二）》； 
  （二）《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等会计报表。 
  （三）有关货运抵扣、废旧物资抵扣、海关完税凭证和农产品抵扣等清单； 
  （四）主管税务分局要求报送的其他附列资料。 
  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按照填表说明的规定如实填报，并对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可靠

性、完整性负责。 
  四、《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附列资料

（表一）、（表二）》及其填表说明由市局统一印制，同时，在上海财税网站公布。 
  五、为进一步加强对纳税人的服务，提高电子申报的质量，本市将使用统一的电子申报软

件。 
  六、修订后的《申报办法》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在静安、虹口、松江 3 个区税务局试
行，其他税务分局应根据市局统一部署逐步推行。 
  七、各分局应对未试点使用新申报表的一般纳税人重申纸质报送《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并组织人员对部分重点行业和企业的报表数据输入 CTAIS，并充分利用报表数据信息。 
  试行分局在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报告市局。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二ＯＯ五年一月七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重新修订《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办法》的通知 
 
文号 国税发[2003]53号 
发文单位 国家税务总局 
颁布日期 2003-5-1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为满足现行增值税税收政策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在广泛征求各地意见

的基础上，国家税务总局对现行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办法》做了必要的修订，现将



修订后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办法》印发给你们。自 2003年 7月 1 日起，凡使用国
家税务总局认定公布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电子信息采集系统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均

应按照本办法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其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仍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9]29 号）的规定进行增值税纳税申
报。 
附件：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
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均按本办法进行纳税申报。 
  二、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必须实行电子信息采集。使用防伪税控系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纳税人必须在抄报税成功后，方可进行纳税申报。 
  三、纳税申报资料 
  （一）必报资料 
  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及其《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
料（表一）、（表二）、（表三）、（表四）》； 
  2．使用防伪税控系统的纳税人，必须报送记录当期纳税信息的ＩＣ卡（明细数据备份在
软盘上的纳税人，还须报送备份数据软盘）、《增值税专用发票存根联明细表》及《增值税专

用发票抵扣联明细表》； 
  3．《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4．《成品油购销存情况明细表》（发生成品油零售业务的纳税人填报）； 
  5．主管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必报资料。 
  纳税申报实行电子信息采集的纳税人，除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上述必报资料的电子数据

外，还需报送纸介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一般纳税人）》（主表及附表）。 
  （二）备查资料 
  1．已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存根联；  
  2．符合抵扣条件并且在本期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3．海关进口货物完税凭证、运输发票、购进农产品普通发票及购进废旧物资普通发票的
复印件； 
  4．收购凭证的存根联或报查联； 
  5．代扣代缴税款凭证存根联； 
  6．主管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备查资料。 
  备查资料是否需要在当期报送，由各省级国家税务局确定。 
  四、增值税纳税申报资料的管理 
  （一）增值税纳税申报必报资料 
  纳税人在纳税申报期内，应及时将全部必报资料的电子数据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并在主管

税务机关按照税法规定确定的期限内（具体时间由各省级国家税务局确定），将本办法第三

条、第一款要求报送的纸介的必报资料（具体份数由省一级国家税务局确定）报送主管税务机

关，税务机关签收后，一份退还纳税人，其余留存。 
  （二）增值税纳税申报备查资料 
  纳税人在月度终了后，应将备查资料认真整理并装订成册。 
  1．属于整本开具的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普通发票的存根联，按原顺序装订；开具的
电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存根联，应按开票顺序号

码每 25份装订一册，不足 25份的按实际开具份数装订。 
  2．对属于扣税凭证的单证，根据取得的时间顺序，按单证种类每 25 份装订一册，不足
25份的按实际份数装订。 
  3．装订时，必须使用税务机关统一规定的《征税／扣税单证汇总簿封面》（以下简称



“《封面》”），并按规定填写封面内容，由办税人员和财务人员审核签章。启用《封面》

后，纳税人可不再填写原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封面内容。 
  4．纳税人当月未使用完的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暂不加装《封面》，两个月仍未使用
完的，应在主管税务机关对其剩余部分剪角作废的当月加装《封面》。 
  纳税人开具的普通发票及收购凭证在其整本使用完毕的当月，加装《封面》。 
  5．《封面》的内容包括纳税人单位名称、本册单证份数、金额、税额、本月此种单证总
册数及本册单证编号、税款所属时间等，具体格式由各省一级国家税务局制定。 
  五、《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表及附表）由纳税人向主管

税务机关购领。 
  六、申报期限 
  纳税人应按月进行纳税申报，申报期为次月 1 日起至 10 日止，遇最后一日为法定节假日
的，顺延 1日；在每月 1日至 10日内有连续 3日以上法定休假日的，按休假日天数顺延。 
  七、罚则 
  （一）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二）纳税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

纳税款的，按偷税处理，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处

罚。 
  （三）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附件：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略） 
    2．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略） 
    3．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二）（略） 
    4．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三）（略） 
    5．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四）（略） 
    6．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一般纳税人）及其附表填表说明（略） 
    7．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逻辑关系审核表（略） 
    8．资产负债表（略） 
    9．损益表（略） 
    10．成品油购销存情况明细表及填表说明（略）  
 
 
 
  
 
 


